
 

GB/T 34014-2017 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 

宣贯讲义 

 

第 1部分  标准制定（修订）情况简介 

一、目的和意义 

发展电动车已被普遍确立为保障能源安全和转型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在国家政策的

引导下，电动汽车的研发和产业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提高动力电池等关键系统部件

的技术水平和规模化配套能力成为当务之急，相关标准也需要深入研究完善。目前，国内

外没有统一的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的标准，在进行动力蓄电池产业管理、电动汽车关

键参数监控以及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工作时，电池信息确认的一致性和唯一性无法实现，

迫切需要统一的电池编码规则进行支撑。本标准的制定，有利于规范和引导动力电池规模

化发展，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促进动力电池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任务来源 

本标准属于国家主管部门行业管理急需标准，因此在标准研究制定过程与标准立项同

步进行。 

2016 年 11 月，国标委正式下达标准制定计划，计划编号 20162652-T-339。 

三、编制原则及编制过程 

3.1 编制原则 

（1）实现汽车用动力蓄电池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溯源与管理； 

（2）立足国内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编码的现状，参考国内外先进经验以及相关企业标

准、行业标准； 

（3）整车企业、电池系统企业、电池企业及回收利用企业共同参与方案讨论，典型

企业、政府机构、行业专家共同参与标准的起草和讨论。 

3.2 编制过程 

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由数据资源中心牵头，考虑动力蓄电池回

收利用的需要，开展《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产品编码规则》草案讨论；第二阶段由工信

部统筹协调，将动力蓄电池产业管理、电动汽车关键参数监控需要的动力蓄电池编码标准

工作与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暂行办法》研究工作合并进行，由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联



合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等研究机构和企业开展标准制定工作。 

第一阶段工作： 

根据节能司对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政策研究的要求，数据资源中心组织行业成立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政策研究课题组”，依托课题组开展动力蓄电池产

品编码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   

（1）2016 年 4 月，数据资源中心经过对国内主流电池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

初步确定了编码规则的适用范围、编码原则、编码对象、代码结构、数据载体等内容，并

向节能司领导详细汇报编码规则研究进展情况。会后结合领导专家意见，形成《新能源汽

车动力蓄电池产品编码规则》（草稿）； 

（2）2016 年 5 月，数据资源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

用管理政策研究”工作座谈会，会上向课题组成员单位介绍《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产品

编码规则》的主要思路，并向企业征求意见。会后结合专家意见，对草稿进行了第一次修

改，形成讨论稿； 

（3）2016 年 6 月，节能司领导听取数据资源中心关于《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产品

编码规则》（讨论稿）的汇报，会后结合领导专家意见，对讨论稿进行了第二次修改； 

（4）2016 年 7 月，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产品编码规则》（讨论稿）向课题组成

员单位进行意见征求，并根据反馈意见对编码规则进行了第三次修改； 

第二阶段工作： 

由工信部装备工业司统筹协调，由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联合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等研究机构和企业开展《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的制定工作。 

（1）2016 年 8 月 4 日，工信部装备工业司组织召开了标准讨论会议，会议听取了数

据资源中心和标准工作组有关标准的制定情况，与会的各单位对编码标准的编制提出了意

见。会议决定，由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牵头起草编码标准草案，在征集主要整车、电池

和回收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标准草案，并开展征询意见工作。 

（2）2016 年 8 月 4 日至 8 月 17 日，根据 2016 年 08 月 04 日会议要求，国家动力电

池创新中心修改了标准草案，向 18 家整车、电池系统、电池及回收单位征求意见，给予

反馈意见单位中，有接近半数单位对于标准草案没有提出异议，针对其他单位提出的修改

建议，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 

（3）2016 年 8月 18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组织召开了标准

讨论会议，邀请了整车、电池系统、电池及回收相关的 7 家企业，针对此版标准草案，与



会单位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并提出修改意见，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按照会议意见再次修

改了标准草案。 

（4）2016 年 8月 31 日，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会同起草组向工信部装备工业司相关

领导汇报了标准制定工作进展，听取了各位专家对于标准草案的修改意见，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会上有专家提出目前编码规则主要应用的对象

是电动汽车，但也应考虑未来传统汽车使用锂离子电池等作为车载能源进行驱动，但是车

辆类别不属于电动汽车的情况，因此不对汽车类型进行限定，修改标准名称为《汽车动力

蓄电池编码规则》。 

（5）2016 年 10 月 10 日，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工作组第二届八次会议上，国家动力

电池创新中心介绍了标准征集意见稿，听取了各单位对于标准征集意见稿的意见，对草案

进行了完善。 

（6）2016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8 日、2016 年 9 月 23 日至 11 月 06 日分别由工信

部网站和汽车标准化委员会网站发布征求行业意见稿。总共收集并处理了 21 家企业提供的

近 80条意见，在此基础上，起草小组对标准草案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送审稿。 

(7)2016 年 11 月 24 日，在汽标委电动车辆分标委标准审查会上，国家动力电池创新

中心介绍了标准审查稿，听取了各单位对于标准征集意见稿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完

善，形成了标准报批稿。 

 

 

 

 

 

 

 

 

 

 

 

 



第 2部分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介绍 

目前国内外没有统一的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在进行动力蓄电池产业管理、电动

汽车关键参数监控以及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等工作时，电池信息确认的一致性和唯一性无

法实现，需要统一的电池编码规则进行支撑。 

本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标准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现有的电动汽车术语、整车及发动机

编码规则等标准内容，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保持协调一致。本标准制定

完成后将对《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多项

系列标准起到协调一致的支撑作用，推动相关标准的落地实施。 

一、标准的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的对象、代码结构和数据载体。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动力蓄电池、超级电容器及其他可充电储能装置。 

二、术语和定义 

     GB/T 19596 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动力蓄电池编码：由一组有一定信息含义的数字和英文字母表示动力蓄电池主要

属性和唯一性的标识代码。 

三、主要技术内容 

编码对象为汽车动力蓄电池包、蓄电池模块、单体蓄电池及梯级利用的动力蓄电池包、

蓄电池模块、单体蓄电池，且动力蓄电池包、蓄电池模块与单体蓄电池，梯级利用的动力

蓄电池包、蓄电池模块与单体蓄电池的编码应建立对应关系。 

代码结构包括两部分，见表1和表2，第一部分为设计信息，第二部分为生产信息，两

部分可以分别编码或合并编码。 

 

 

 

 

 

 

 

 



 

本代码结构同样适用于梯级利用动力蓄电池产品，对于梯级利用动力蓄电池产品需要

重新按照编码规则进行编码，原动力蓄电池产品的编码需要保留，编写过程中无扩展结构

1的追溯信息代码。 

 

 

 

 

 

 

 

 

 

 

 

 

 

 

 

 

 

 

 

 



第 3 部分  标准条款解释 

4.3.4  规格代码由两位英文大写字母、数字 0至 9或字母与数字组合表示，由企业自行定

义，指代不同的产品规格型号。企业需对自定义规格代码进行备案说明。 

【条文理解】 

规格代码是指不同产品规格型号的代码，原则上，一种产品对应一种规格型号，规格

代码由两位英文大写字母、数字 0至 9或字母与数字组合表示，由企业自行定义，并按照

指定部门的要求进行备案。 

 

4.3.5  追溯信息代码由七位英文大写字母、数字 0～9或字母与数字组合表示，由企业进行

自行定义，对于新的动力蓄电池产品，需加入追溯信息代码，梯级利用动力蓄电池产品，

无追溯信息代码。企业需对自定义追溯信息代码进行备案说明，不建议使用容易和数字混

淆的字母，如 O、I、Q、S、Z等字母。 

【条文理解】 

追溯信息代码，指代产品中动力蓄电池的追溯信息，对于梯级利用的动力蓄电池产品

没有追溯信息代码，新的动力蓄电池产品，需要加入七位追溯信息代码，代码由企业自行

定义，并按照指定部门的要求进行备案。 

 

5.1.1 标识方式需采用一维码、二维码中的至少一种方式进行标识。 

【条文理解】 

编码的标识可采用一维码或二维码，或者采用两种代码的方式进行标识。 

 

 

 

 


